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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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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发行方案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长宝科技 指 广东长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广东长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主办券商、广州证券 指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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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东长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长宝科技 

证券代码：831922 

注册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江陵西路 46 号 

办公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江陵西路 46 号 

联系电话：0760-88326810 

法定代表人：罗建国 

信息披露负责人：黄伟民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为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减轻财务压力，同时进一步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经审慎讨论后决定实施本次股票发行，向发行对象

定向发行 137,189 股本公司股票。 

（二）发行对象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拟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根据新修订的《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发行股票时在册股

东不享有股份优先认购权。 

若《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在《股

票发行认购公告》中对在册股东的优先认购权另作安排，以保证现有股东的利益。 

2、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的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规定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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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5.60 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373.55 万元，股本为 1,100.00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1.25 元/股，2014 年度的净

利润为 171.61 万元。 

本次发行价格系在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最近一期的净利润、

每股净资产、行业平均市盈率等多种因素。 

（四）发行股份数量、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的发行股数总额为 137,189 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999,598.40 元。 

（五）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

除息事项，不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事项，不

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发生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等情形。 

（六）本次发行股票无限售安排，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新

增股份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进行公开转让。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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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关于《广东长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

议案； 

2、关于签署《广东长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工作的议案。 

（十）本次股票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备案程序。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未发生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方面没有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造成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

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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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消除的情形。 

（二）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

未解除的情形。 

（三）不存在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四）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19 层、20 层 

法定代表人：邱三发 

项目负责人：罗雨馨 

项目组成员（经办人）：罗雨馨 

联系电话：020-88836999 

传真：020-88836624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住所：广州市体育西路 103 号维多利广场 A 座 45/51 楼 

单位负责人：卢跃峰 

经办律师：唐云云、燕学善、范晓华 

联系电话：020-85277000 

传真：020-85277002 

（三）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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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杜小强、张之祥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39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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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罗建国     卢仕辉     黄伟民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江岭    罗睿     彭朝乐 

 

______________ 

郑卫源 

 

全体监事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谭栩霞     陈淑媚      吴绮萍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罗建国     黄伟民     江岭 

 

 

广东长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